2025年广西地方标准立项指南

为深入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着眼满足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需求，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要求
（一）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要求，且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严格执行《地方标准制定负面清单（2025年版）》有关要求，清单涉及内容一律不得制定。
（二）标准需满足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条件、风俗习惯、技术特殊性，体现地方特色和实际需求。
（三）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应符合广西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满足相关领域高质量发展需求。
（四）标准应有明确的应用场景，按照“谁提出，谁组织实施；谁归口，谁宣贯推广”原则，强化标准实施应用责任。
二、立项重点
（一）以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重点任务为主要方向，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实施方案的通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强化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加快构建广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施意见》精神，以及各部门、各行业规划提出的标准化重点领域。
（二）支撑“人工智能”“双碳”“两新”重点领域，赋能我区重点产业配套地方标准项目。
（三）推动国家或自治区科技项目创新成果的项目。
（四）填补标准空缺的领域，先进科技创新成果和优秀实践经验转化的项目。
（五）已进行实践验证和应用推广、有自治区重点任务牵引、对自治区经济发展有重大提升作用等的项目。
三、项目申报
（一）申报主体
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等单位可以根据本立项指南向自治区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地方标准立项。鼓励相关单位联合申报。申报单位应当具有法人资格，能为地方标准制定提供必要的组织、人力和经费等保障，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地方标准的起草人应从事相应领域的生产、服务、管理或研究工作，具备一定的标准化工作经验。多个单位联合申报的，由牵头申报单位负责确认各联合申报主体申报意愿及参与起草人员，确保自愿申报、申报信息完整准确。
（二）申报程序
[bookmark: _GoBack]请按系统申报流程要求，通过“广西标准在线”（http://bzgx.pzcode.cn/）进行填写广西地方标准申报材料，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项目申请表。填报单位需及时下载项目申请表，盖章后上传提交完成申报。
（三）申报受理
地方标准可以全年在线申请，原则上每年安排两次集中受理，2025年分批受理的截止日期分别为8月15日和11月15日。
四、项目管理
（一）存在逾期未完成项目的相关单位应减少新项目申报，尽快完成已逾期项目。
（二）立项计划下达后，项目名称、提出立项申请的主管部门、起草单位、完成时限等原则上不应变更。
（三）已立项的地方标准应当在项目计划下达后15个月内完成报批稿；确有必要延期的，应当在计划期限届满30日前提出延期申请，延期时间不超过6个月；无正当理由逾期30日未提出延期申请的，将作项目终止处理。优先立项的地方标准应当在6个月以内完成报批稿。
联系人：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宋洋、廖丽莉
联系方式：0771-5719298、0771-5301985


